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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高伟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购买之标的资产 

2020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核查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本独立财务顾问”）

作为高伟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伟达”、“公司”、“上市公司”）本

次重大资产购买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有

关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0 号：定期报告披露

相关事项》的相关要求，对业绩承诺人寿宁县恒力智信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恒力智信”）、黄河做出的关于深圳市快读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快读科技”、“标的资产”）2020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进行了核查，并

发表了核查意见，具体如下：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经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与快读科技原股东恒力智信、

黄河签订《股权收购协议》，约定公司以支付现金 41,400.00 万元的方式购买恒力

智信、黄河持有的快读科技 100%的股权。 

2017 年 5 月，快读科技 100%股权过户至公司名下；2017 年 6 月，公司合计

向恒力智信、黄河支付首期转让款 8,280.00 万元。 

二、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 

根据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国

众联评报字【2017】第 3-0025 号），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快读

科技 100%股权的评估值为 41,421.01 万元（以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进行评估，最

终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根据评估结果，经友好协商，交易各方确定快读科技

100%股权交易价格定为 41,400 万元。 

（一）业绩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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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与快读科技原股东恒力智信、黄河签署的《股权收购协议》、《股权

收购协议之补充协议》，恒力智信、黄河（以下简称“业绩承诺人”、“原股东”）

承诺，快读科技 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报

表口径下的税后净利润为：2017 年度不低于 3,000 万元，2018 年度不低于 3,900

万元，2019 年度不低于 5,070 万元，2020 年度不低于 5,470 万元。 

（二）补偿安排 

在上市公司按照《股权收购协议》第 4.2.4 条第（2）、（4）、（5）项约定向原

股东支付股权转让款前，上市公司将对此次收购产生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如果

发生减值，则上市公司将聘请第三方机构出具《减值测试报告》明确当期减值金

额。届时上市公司按《股权收购协议》第 4.2.4 条第（2）、（4）、（5）项约定应向

快读科技原股东支付的当期款项需扣除等值当期减值金额；如果快读科技期末减

值金额大于快读科技按《股权收购协议》第 4.2.4 条第（2）、（4）、（5）项约定的

当期支付款项，则原股东应另行对收购方进行现金补偿，应补偿金额=期末减值

金额-业绩承诺期内快读科技约定向原股东当期支付的款项，但总额不超过快读

科技已支付的收购款总额。 

根据上市公司与快读科技原股东签署的《股权收购协议之补充协议》，《股权

收购协议》第 4.2.4 条中所称“最后一期”、“后续一期”及“尚未支付的各业绩

承诺期”仅指 2019 年度或计算至 2019 年度或 2019 年度之前（含）各业绩承诺

期。如 2020 年实际税后净利润未能实现承诺税后净利润的，则根据利润实现情

况，按以下约定分别执行： 

1、如实际税后净利润超过（含）承诺税后净利润的 80%，则按《股权收购

协议》第 4.2.3 条约定按照如下公式支付转让款： 

实际支付转让款=全部第五期转让款×（实际税后净利润/承诺税后净利润）； 

2、如实际税后净利润低于（不含）承诺税后净利润的 80%但超过（含）承

诺税后净利润的 50%，则上市公司根据第 4.2.3 条约定支付 5,000 万元； 

3、如实际税后净利润低于（不含）承诺税后净利润的 50%但超过（含）承

诺税后净利润的 40%，则上市公司根据第 4.2.3 条约定支付 3,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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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如实际税后净利润低于（不含）承诺税后净利润的 40%，则上市公司将

不支付第五期转让款。 

三、快读科技 2020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根据高伟达出具的《关于深圳市快读科技有限公司 2020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

情况的说明》，根据中汇审计出具的《关于深圳市快读科技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完

成情况的鉴证报告（2020 年度）》（中汇会鉴【2021】1066 号），快读科技 2020

年度实际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4,681.56

万元，未达到 2020 年度业绩承诺 5,470 万元，实际实现当年业绩承诺的 85.59%。 

根据中汇审计出具的《关于深圳市快读科技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鉴

证报告（2020 年度）》（中汇会鉴【2021】1066 号），中汇审计认为：高伟达公司

管理层编制的《关于深圳市快读科技有限公司 2020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说

明》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如实反映了深圳市快读科技有限公司 2020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与快读科技原股东签署的《股权收购协议》、《股权收购协议之

补充协议》，快读科技 2020 年实际税后净利润未能实现承诺税后净利润的情况下，

“如实际税后净利润超过（含）承诺税后净利润的 80%，则按《股权收购协议》

第 4.2.3 条约定按照如下公式支付转让款：实际支付转让款=全部第五期转让款×

（实际税后净利润/承诺税后净利润）”。因此，上市公司将根据上述协议，按照

第五期转让款的 85.59%向快读科技支付转让款。 

四、华泰联合证券对快读科技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的核查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通过与快读科技、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进行交流，查阅相关财务

会计报告及专项审核报告，对上述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进行了核查。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上市公司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涉及的快读科技

2020 年度实现的税后净利润未达到交易对方对上市公司做出的关于标的资产

2020 年度的业绩承诺，2020 年度业绩承诺未实现。根据上市公司与快读科技原

股东签署的《股权收购协议》、《股权收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上市公司将按照第

五期转让款的 85.59%向快读科技支付转让款，快读科技无需对上市公司履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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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补偿义务。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高伟达软件股份有限公

司重大资产购买之标的资产 2020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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